萬華社區大學學員學費優惠減免辦法
中華民國90年9月12日公佈實施

中華民國94年4月25日修正
1、 實施目的： 

萬華社區大學為鼓勵終身學習，特針對弱勢族群民眾，完成終身學習心願，一直在學分費方面採取優惠。

二、實施對象：

1、 中低收入戶

2、 殘障朋友
3、 七十歲以上長者
4、 本行政區之鄰里長
5、本校志工服務滿60小時
2、 實施減免內容：

1、中低收入戶及殘障朋友：報名時需攜帶中低收入戶卡或殘障手冊，選修第一科課程學費全免，繳交1000元保證金。缺席未超過4次，學期末可攜帶學費收據，辦理退回保證金。而凡缺課超過4堂，恕不予退還保證金。選修第二科則須繳交全額費用，以此類推。

2、本校為敬老關懷，特優待凡七十歲以上之老人朋友，享課程學分費九折優待。

3、凡服務於本行政區之鄰里長，本校特優待課程學分費九折，報名費200元 製證費100元。

4、本校志工凡服務滿60小時，免費選一堂課，惟一學期以兩門課為限。

5、 凡選免費課程收1000元保證金，若缺席未超過4次，學期末可攜帶學費收據，辦理退回保證金。
6、以上各項優惠及減免措施，請擇一使用，無法同時併計；另學分費1500

   元之優惠課程不適用本辦法。

三、本辦法於行政會議90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中討論並由主席李端端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四、台北市社區大學收費退費標準一性規定，奉『台北市政府教育局93.5.11 北市教六字第09303360100號函』辦理。

